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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 

 

机动车损失保险示范条款对完善《保险法》大有裨益 
 

吉林大学法学院  潘红艳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机动车损失保险示范条款》以来，着重解决了以往车险中存在的“高

保低赔”以及“无责不赔”两个问题。从保险立法和法律调整层面，将该示范条款和法律规定做

对应观察，对促进我国《保险法》规定的进一步完善，以及进一步调整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条款

均大有裨益。 

    明确何种保险应当以定值保险方式确定保险价值 

    《机动车损失保险示范条款》对“高保低赔”问题的解决路径实际上是将车险纳入定值保险

的概念之中，以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机动车保险时商定的机动车的价值为依据，确定保险公司

承保该机动车的最高限额——约定保险金额。我国《保险法》第 55 条前两款规定了保险价值的

确定方法：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

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

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但是并未规定何种保险应当

采取何种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故此，我国车险实践中究竟应当采取定值保险还是不定值保险的

方式投保并无法律依据。 

    以往“高保低赔”背景下，一辆使用了 10 年后价值仅 5 万元的旧车，在投保商业车险时须

按 10 万元的新车价缴纳保费，出险却只按旧车价理赔。在央视刚提出该问题时，有很多人提出

各种建议。后来统一为示范条款规定：保险金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即投保

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由投保人与保险人根据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

协商确定或其他市场公允价值协商确定。(《机动车损失保险示范条款》第 7 条)示范条款的做法

与保险业较为发达的日本做法基本相同：日本有约定保险金额的做法，双方根据各自的依据和希

望值，谈定一个价格，出险后根据实际受损率给予理赔。上述做法以定值保险的方式实现了对车

险投保和理赔过程中“高保低赔”痼疾的矫正。 

    修正我国有关超额保险的规定 

    依据《德国保险合同法》的规定，定值保险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额定保险价值的保险(《德

国保险合同法》第 76 条)。即使是定值保险，《德国保险合同法》也规定，“保险价值同时也应当

按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计算”以防止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我国《保险法》在引

入定值保险概念的同时，也应当同时将“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配套规定纳入

法律之中。 

    我国《保险法》第 55条规定了超额保险制度：“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

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与我国《保险法》对超额保险规定不同的

是，《德国保险合同法》对超额保险的规定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如果保险金额显著超过保险价

值，为了避免超额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达成降低保险金额或减少保险费的协议，并且上述

协议立即生效。第二，如果投保人为获取不合法的金钱利益而订立超额保险合同，则保险合同应

归于无效;保险人可以保有自合同成立时起至其知晓保险合同无效时止的保险费。(《德国保险合

同法》第 74条) 

    首先，德国法对超额保险规定的衡量标准加入“显著”更符合定值保险的特点，定值保险借

由订立合同时保险价值的确定，避免了理赔时确定保险价值的繁琐，如果不是市场价格变动过于

显著，当事人之间没有必要重新厘定保险价值，根据约定的价值进行赔付即可。只有当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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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时与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价值发生显著变化，才具有根据市场价值重新厘定的必要。 

    然后，德国法将超额保险区分为客观超额保险和投保人恶意的超额保险更符合法律调整保险

关系的特点。保险法律对保险关系的调整，应当建立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如果能够

通过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根据这种约定实现保费的调整，则不必强行规定超额保险无效;只有当投

保人恶意超额投保时，法律才做无效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对我国保险法中超额保险的制度进行

修正，同时与定值保险的规定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定值保险的法律制度链条，从而可以更好地

实现对包括车险在内的保险合同条款以及保险法律关系的调整。 

    据此，我国车险条款的走向可能是：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车险时商定保险价值，在保险事故

发生时确定保险标的实际价值，如果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价值未显著低于订立保险合同时的保

险价值，则按照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的保险价值进行理赔;如果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价值显著低

于订立保险合同时的保险价值，则依据超额保险的规定加以调整。 

    强化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在机动车损失保险中的应用 

    所谓“无责不赔”，是依据以往的车险条款，发生车损事故本车无责任时，对于第三者造成

的本车损失要求被保险车辆直接向责任人追偿，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无责不赔”有违公序良俗，

《机动车损失示范条款》剔除了这种约定。我国《保险法》第 60条规定了代位求偿权制度：“因

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

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据此，我国机动车损失示范条款可以增加如下约定：“因第三方对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

成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向第三方索赔的，保险人应积极协助;被保险人也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有权代

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的请求赔偿的权利。” 


